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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宗旨：爲協助學生順利就學，培養學生服務學習、關懷校園之精神，促進友善校

園之發展，透過校園義工方式，鼓勵弱勢學生提供一己之力服務社會人群，依據本

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要點」，特訂定本校「校園義工輔導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二二二、、、、    實施對象：於校內從事校園義工服務學生，統稱為「文藻校園義工」，核定補助弱

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及低收入戶學生免住宿費者。文藻校園義工服務時數依本校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三三三三、、、、    輔導單位：日間部學生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輔導；進修部學生由進修部學生

事務組輔導。 

四四四四、、、、    服務時數：依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如有下列情形時，

得申請以替代方式進行服務。 

1. 領取「弱勢學生助學金」起一年內經學校核准爲海外交換學生，且交換期間長達一

學年。 

2. 其他因素致使參與有實際困難，經學生事務長核定以替代方式進行服務者。 

五五五五、、、、    服務督導單位 

1. 文藻校園義工服務之單位即為督導單位，負責義工之管理及訓練。 

2. 核准申請於校外機構從事文藻校園義工服務之進修部學生，由進修部學生事務組負

責督導。 

六六六六、、、、    服務期間 

1. 領取「助學金」者：自申請助學金當學期起至次學年度開學前止。 

2. 享有「低收入戶免住宿費」補助者：自當學期進住宿舍日起至當學期離宿日止。 

七七七七、、、、    服務內容 

1. 全校各單位業務協助、文書處理、設備管理、環境維護、活動支援及其他臨時交辦

工作。 

2. 協助系所中心教學工作推展及同儕課業輔導服務。 

3. 經服務學習中心核准之服務隊及社區服務工作。 

4. 其他符合服務學習精神之工作。 

5. 考量對於進修部學生服務學習精神之培育及促進友善校園之發展，進修部義工學生

得申請於校外機構從事文藻校園義工服務，惟應於開放申請期間，主動向進修部學

生事務組提出申請，並經核定後方可執行。 

八八八八、、、、    作業流程 

1. 每年 9月調查各單位義工需求，並於 9月底開放各單位查詢義工名單。 

2. 每年 10月起實施第一階段校園義工，服務期間至次年 1月底。 

3. 次年 2月起實施第二階段校園義工，服務期間至 3月底。 

4. 次年 3月起實施第三階段校園義工，服務期間至 6月底。 

5. 次年 7月起實施第四階段校園義工，服務期間至 9月底。 

6. 次年 11月前完成校園義工服務總考核作業。 

7. 參與服務前，應參與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主辦之「校園義工說明會」。 

8. 完成服務後，應繳交「文藻校園義工服務紀錄表」至輔導單位建檔，作為下一次申



請補助之依據。 

九九九九、、、、    輔導原則 

1. 學生於申請弱勢助學金及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時，須同時切結從事文藻校園義工

切結書，拒絕填具切結者，不予核准申請。 

2. 義工學生應於開放服務申請期間，依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規定方式提出申請。 

3. 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校園義工時數或經督導單位考核不及格者，列入下學年度弱

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案核定之參考，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4.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最新法令規定或相關解釋辦理。 

十十十十、、、、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